
釋蕙聲請書

聲 請 人 朱 育 德  

送達代收人 吳娵瑩小姐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款：「有左列情形之一 

者 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：一 、中央或地方機關，於其行使職權，適用憲 

法發生疑義，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，發生適用憲法之爭 

議 ，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二 、人民、法人或 

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 

訟 ，對於確定终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

者 。三 、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，就其行使職權， 

適用憲法發生疑義，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」、及第 

八條第一項：「聲請解釋憲法，應以聲請書敘明左列事項向司法院為 

之 ：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。二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 

及之憲法條文。三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 

與見解。四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」之規定，請聲解釋憲法，並 

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

壹 、 聲請解释憲法之目的

(一） 言論自由為民主憲政與自由社會基石，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

互成正比，故言論自由乃現代民主自由社會不寸或缺之必要機 

制 ，誠屬母庸置疑。而我國憲法第十一條：「人民有言論、講 

學 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。」明文規定對言論自由之保障。因 此 ， 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5 1號刑事判決、最高法



院 103年台上字第2086號民事判決，援用刑法妨害名譽規定（民 

事判決則係爰用為聲請人違反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之依 

據），判處聲請人應就其秉持良心、據實陳述言論負公然侮辱罪 

責及侵權行為責任，聲請人認為該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三 

百零九條規定及其適用所造成結果，涉有以下之違憲疑義：

(二）  刑法第三百零九條規定以刑罰懲處言論發表涉有公然侮辱之 

行 為 ，牴觸憲法第十一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及第二十三條規 

範之比例原則： 以刑罰懲處人民發表言論之自言，將使資訊流 

通 停滯，人民無從得知充分訊息，發表意見，凝聚民意，甚至 

於發表言論係基於良心自由，發表相關言論時，捍衛己身名譽 

權時，亦將遭受國家公權力不法阻礙，進而產生寒蟬效應，掏 

空憲法言論自由權之保障。是 以 ，以刑罰懲處人民發表言論之
t

行 為 ，.其立法目的縱是為保障私人名譽，然其結果恐將是使之 

淪為司法機關、行政機關、甚至恣意侵害他人名譽權之相對人， 

用以不法箝制聲請人自由發表言論，予之對抗之工具，破壞言 

論自由行使與個人人格發展形成、監督衡平機制，不僅嚴重牴 

觸憲法第十一條對言論自由之保障意旨，與憲法所追求之民主 

自由精神相違背，更顯然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規範之比例原則。

(三）  再 者 ，刑法僅於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「能證明所誹謗之事 

為真實者，不罰」 ，此除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原則外：里 

g 證明被告有罪之舉證責任應由擔任控方之檢察官或自訴人負 

擔 ，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H 條及第三百二十九條所明定； 

又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規定，證人有因恐受刑事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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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或處罰之拒絕證言權，則舉輕足以明重，任何刑事被告更應 

絕無自證自己無罪之義務，此乃刑事案件上「假設被告無罪原 

則」所當然之理。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要求被控涉有誹 

謗罪嫌之被告，必須舉證證明其所述内容為百分之百真實，始 

能免於誹謗罪之刑罰，形同課予身為刑事被告自證無罪之舉證 

義務，顯然已違背對被告之「假設無罪原則」 ，違反憲法所規 

定之正當法律程序，而此一立法單獨課予誹謗罪案件之被告「自 

證無罪」之舉證義務，亦顯然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，蓋 

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第509號解释所揭示意旨，刑事、民事被告， 

僅於客振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，發表言撿並非出於恣 

意侵害他人名謇，縱其所述經查明後並非真實，亦可免於_謗 

罪之刑贵。於公然侮辱罪卻未設有相同规定，使得设明其所述 

為其，系爭言論所指涉之人，確有言而無信、違背道德等失信 

行為，發表相關言綸並非基於公然侮辱故意之行為人(即本件聲 

請人），無法比照適用上述除罪规定，予以免刑，亦係不符憲法 

第 7條平等原則

(四）意即，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被控涉誹謗罪嫌之言論發表 

人 ，應舉證證明所述真實，而不問其主觀認知或其背景事實為 

何 ，形同剝奪人民自由發表言論之權利，而第三百零九條公然 

侮辱罪之部分，更係連證明真實得以無罪之條款，完全未加敌 

立 ，舉輕以明重，是若法院於適用上述法條時，未予適度BL缩 ， 

其顯然係為違憲規定，而本件原審判決適用後，亦係產生違憲 

之結果，該判決係為違法判決，至為明灼。按憲法第11條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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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保障人民言論，人民發表言論道德上，雖有查證訊息可信 

性之道德義務，但一般發言人並非能如同檢調司法人員般去掌 

獲事證，調查報導内容的確實真相，故就法理上，僅於聲請人 

依據客觀事實、及其他一切跡證，主觀上確有形成其所述為真 

之依據或確信，即能基於主觀善意發表言論，自屬當然，此亦 

為憲法第11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真締。故原睿以刑法第三百 

零九條公然侮辱罪規定，完全未考量聲請人所述皆係為真、並 

有其實期•憑據，逕以判處聲請人刑事罰贵及民事赔償責任，巳 

涉嫌聲請人受憲法笫11條所保陴之言倫自由權，亦堪ft定 。

(五）按憲法第十一條明文規定保障：「人民有言論、講學、著作及 

出版之自由」 ，且言論自由係放置第一順位，故而解釋上，我 

國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核心範圍主要係為「言論 

自由」 ，此為我國憲法學者林紀東、林子儀等所共採，應無疑 

義 。憲法第二十三條復明文規定對於憲法第七條至第二十二條 

列舉之人民自由權利，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 

難 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 

制之」 ，此即所謂對人民憲法上基本權利保障之法律保留原則 

及比例原則。直言之，欲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加以限制 

者 ，除形式上必須制定法律規定為依據外，實質上尚須審視此 

一限制之目的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，所採限制之手 

段是否為必要且未過當等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。 

「言論自由」為憲法第十一條所規定保障之人民基本權之一， 

已如前述。然制定施行於行憲前，歷時六十餘年未曾修正之刑



法第三百零九條公然侮辱罪條文及妨害名譽之罪章，其規定為 

「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以強暴犯前項之 

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」立法者 

為衡平保護名譽與言論自由之衝突，雖另以刑法第三百十一條 

規 定 「以善意發表言論，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罰：一 、因 

自衛、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。二 、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。

三 、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而為適當之評論者。四 、對於中央及 

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，而為適當之載述者」等 

善意發表言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（部分學者認為是阻卻構 

成要件） ，然則在諸多行為人善意、據實發表言綸而被控公然 

侮辱罪、讲謗罪等案例上，司法實務不僅未援用此規定，於行 

為人係因自衛、自辯或保護合法足利益發表言論時，未给予無 

罪判決，甚至更在行為人得予舉燈其所述係為事實之情沉下， 

仍昧於客被事實，形式謳定判處行為人公然侮辱之罪名，此颟 

然巳違法刑法故意原則，途越刑法罪刑舆贵任相當基本源理！

(六）次 按 「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罰」 ，刑法第十二條第一 

項定有明文，誹謗罪或公然侮辱罪之成立亦必須以故意為其主 

觀不法構成要件，始該當之。查國家公民本乎其主觀上之認知， 

及其客觀上所知悉事實，如實陳述其就一人整評價或事件評 

論 ，若無其他事證得反證其發表言論，係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， 

主觀上自係推定屬善意，此乃刑法無罪推定原則運作下之必然 

結論。是以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51號刑事 

判決、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086號民事判決，適用刑法第



三百零九條，單以聲請人發表系爭「不肖之輩」、「無恥」 、

「言而無信，是謂畜生」、「你這種言而無信的貨色」、「惡 

徒」、「你這言而無信、顛倒黑白的混蛋」言論之外部行為，

未予探究其究係有無妨害名譽之故意，即予論處公然侮辱罪 

責 ，顯與罪刑法定主義不符，不僅違背憲法第十一條保障言論 

自由之意旨，侵害人民自由發表言論之權利，更牴觸憲法第二 

十三條之比例原則，其所適用之刑法第三百零九條、及適用後 

所生不利結果，實已徹底剝奪聲請人受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 

由 ，係為違背憲法基本規定？至為明灼。以善意發表及實質惡 

意等原則，限縮公然侮辱罪、誹謗罪之適用，已廣為歐、美 、

亞、非國家司法實務所採行，以具體落實對言論自由之保障：言 

論自由之應受保障，為近代民主自由社會之共識，且為保障真… - 

正的言論自由，縱使行為人發表言論係屬負面用語，惟若係據 

實陳述，有其所本，自不得令其負公然侮辱罪或誹謗罪責任，

並應予參酌善意發表及實質惡意等原則，從嚴解釋之，此不僅 

為歐、美先進民主國家所奉行，更已廣為曰本、韓國、菲律賓、 

南非等亞、非國家所採行，例如：

1.日本法院於國内相關涉及f 論自由判決中揭示：「即使文章 

沒有被證實為真實的，犯罪意圖和誹謗罪亦不應被認為是存在 

的……在這些文章中，作者錯誤地相信他的文章是屬實的，並 

且有翔實的證據證明他的錯誤是有充分原因的。當一個構成民 

事和刑事誹謗被發現與公共利益事件相關，其本身是以公共利 

益為出發點的，而且文中所稱事件之真實性後來可被確認，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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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文章的表述就不是非法的，即使真實性沒有得到確認，只要 

當事人能找到原因，表明他錯誤地相信文章是屬實的，這時， 

他的行為亦不應解釋為惡意或疏失。舉重於明輕，於行為人基 

於其主觀之球信，發表錯誤之言检，仍不得處予刑刑，則在行 

為人發表系爭言論，係有所憑據，所發表之内容係舆客觀事實 

相符時，更無處其刑罰之餘地」

大韓民國法院實務認為：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，但是 

可能會被過分嚴厲的誹謗法、公然侮辱罰而凍結，故發表言論 

之人在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文章真實性的情況下，為了公眾利益 

或捍衛自身合法利益，發表一篇有夾帶負面用語之文章時，不 

構成非法行為•進而言之，即使沒有如此的进據进明，但如果 

行為者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的文章是屬實的，其行為亦不構成 

非法行為。

(七）我國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已規定對可受公評善意發 

表言論之免責事由，則不問事之真偽，只要是就該可受公評事 

件之善意發表言論，即應為讲謗罪或公然侮辱罪所不罰：我國 

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明文規定：對於可受公評之 

事 ，而以善意發表之言論，不罰。該條立法理由復載明「保護 

名譽，應有相當之陳制，否則箝束言檢，足為社會之害。故以 

善意發表言諸，而有本條所列情形者，不問事之真偽，概不處 

蜀 》庶於保護名譽及言論自由兩者折衷，以求適當* 」論者雖 

有以吾國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及第三百十一條有關誹謗罪阻 

卻違法事由（部分學者認為是阻卻構成要件）之立法例，係分



別因襲英美法之真實抗辯及合理評論抗辯而來，前者適用於有 

關事實之言論發表，後者適用於意見、評論之發表，就刑法第 

三百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言之，如所涉言論為事實之陳述者， 

即不適用之。然則：

1. 事實與評論於邏輯、現實上本即難有明確之劃分；

2. 刑法笫三百十一條之立法理由亦明文闞釋本條之適用為「不 

問事之其鴿，概不處罰」 ；

3. 言論自由為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，刑法第三百零九條、第三 

百十條及第三百十一條之解釋，除文義訓詁解釋外，更應著重 

於合憲性解釋之要求，以落實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；

4. 論理上，姑不論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究係第三百零九條、第三 

百十條誹謗罪之阻卻構成要件或是阻卻違法事由，其適用之前 

提均是針對行為人具妨害名譽之故意而來，若有符合刑法第三 

百十一條各款之適用情事時，自然不可能再解釋為，行為人發 

表系爭言論，係基於妨害名譽之故意

5. 據實陳述意見或發表評論之表達乃是個人主觀意念思想之展 

現 ，並無絕對客觀之真假是非之分，若其主觀上確有此確信， 

則根本不會構成公然侮辱罪或誹謗罪，此為學者林山田、林子 

儀 、李念祖等共同肯認之見解，亦與現行刑法公然侮辱、誹謗 

罪之立法例相呼應，應屬可採。是以，刑法第三百H 條第一 

項第三款之適用不限於「評論」 ，只要是基於善意，就可全公 

評之事發表言檢，不問是事實陳述或意見表逹，均可適用•妨 

害名譽之罪應以行為人具有「誹謗故意」或 「公然侮辱故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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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必要，而非僅以「發表言货係為負面」者 ，即可置客觀背景

事實於不顧，逕行涵捶行為人有主觀犯意：按 「行為非出於故

意或過失者，不罰」 ，刑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，誹謗罪 

或公然侮辱罪之成立除客觀構成要件該當外，行為人亦必須具 

有主觀犯意，始足該當，事理至明，毋庸贅述。又 「犯罪事實 

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。」刑事訴訟法 

第一百五十四條明文規定在案可稽，此即為所謂無罪推定原 

則 。經查於民國十七年制定、二十四年修正施行，歷經六十餘 

年未曾修正之現行刑法第三百零九條公然侮辱罪、誹謗罪規 

定 ，其有關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分別為「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 

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 

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J 、 「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 

傳述足以毅:損他人名譽之事者，為誹謗罪」 ，雖未规定是否須 

「明知所傳述之事為不實」，但依據刑法笫十二條第一項规定• 

解释上仍以行為人具有「妨窖名譽故意j 為必要，亦屬當然之 

理 ，是以屌審判決在毫無其他客貌设據，得以橙明本件聲請人 

係基於妨害名譽之故意，方發表系爭言論，即逕行想本件原件 

聲請人具公然傷辱之犯意，於法自有未洽。

(八） 參照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2年度易字第456號、102年度易字 

第 174號 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9年度簡字第1624號 、臺灣高 

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上易字第481號號刑事判決等現行司 

法實務判決，分別切實考量行為人係具實陳述，且客觀上並無 

公然侮辱故意，而認各案行為人下開所發表言論：「於民國101



年8 月 1 2日2 1時許，在臺北市 區 珞 巷 號 『北

投捷運機廠』告訴人羅燕珠工作地點，清潔人員報到時，公然 

辱罵告訴人羅燕珠『不要臉、賤人、幹你娘、肖查某』I 、「在 

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臺北市 區 路 段  號之

『水晶城超市』内 ，向水晶城超市之店員詹翌慧、林秀瓊以言 

語指摘『林真邑他們夫妻都在騙人，金錢往來不清楚，他們夫 

妻都一樣，他們是男盜女娼』等語 i 、「於 98年 6 月間以『金 

馬大鎮」』為暱稱經營網路部落格，且接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 

在前開網路部落格，公然發表如附表所示標題之文章，内容指 

稱溫吳麗卿係F彰化許純美』、『白賊卿仔』、̂ 無恥到極點』、 

『彰化之恥』」、「『嫁出去給人幹！』、『還回來要搶財產！』、 

F嘴開開在那邊等！』、『赌婆！ j,等言論，因係有所憑據， 

且行為人主親上样你如此認知，而祺其應無公然辱侮罪之故 

意 ，而皆予以無罪判決等情，可嫌依現行司法判決實務、刑法 

公然侮辱罪之定義，及基於言論自由保陣對公然俺辱罪採限缩 

之立場，本件被告所發表言檢因非仇视性言掄，且皆有所本， 

依法自不得以公然侮辱罪刑责相繩，無腐置疑•是原審判決強 

認有所憑據，詳實味述之聲請人違犯刑法公然侮辱罪，而予刑 

事判刑，適用法律、锶定事實顯係錯誤，至明為明顯。

(九）按司法院释字第509猇 、656解釋文、意見書：「憲法第十一 

條規定，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，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、 

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、滿足人民知的權利，形成公意，促進各 

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，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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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不可或缺之機制，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。惟為保護個 

人名譽、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，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 

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。至於限制之手段究應採用民事賠 

償抑或兼採刑事處罰，則應就國民守法精神、對他人權利尊重 

之態度、現行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、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 

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 

素 ，綜合考量。以我國現況而言，基於上述各項因素，尚不能 

認為不實施誹謗除罪化，即屬違憲。況一旦妨害他人名譽均得 

以金錢賠償而了卻責任，豈非享有財富者即得任意誹謗他人名 

譽 ，自非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意。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： 

「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，為 

姚謗罪、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」 ，策: 

二項：「散布文字、圖畫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 

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」係分別對以言詞或文字、圖畫而誹謗 

他人者，科予不同之刑罰，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權益所必要，

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尚無違背。刑法第三百十條 

第三項前段規定：「對於所誹謗之事，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，不 

罰」 ，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鼓推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，其言 

論内容舆事實相符者為不韵之條件，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设 

铒其言徐内容確屬其實，始能免於刑贵。惟行為人雄不能设明 

言綸内容為其實，但依其所提设據資料，《為行為人有相當理 

由確信其為真賁者，即不能以讲榜罪之刑贲相繩，亦不得以此 

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，依法應負行為人



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，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。 

就此而言，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 

並無牴觸。刑法第三百H■—條規定：「以善意發表言論，而有 

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罰：一 、因自衛、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 

者 。二 、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。三 、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而 

為適當之評論者。四 、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 

會之記事，而為適當之載述者。」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 

違法事由，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，不生牴觸憲法 

問題」、「字第五0 九號解釋意旨（一） 正當證明程序：掌握 

資訊者負責舉證雖然在刑事案件，行控訴的原告，也就是檢察 

官 ，應證明被告有罪，但也絕對不等於完全免除被告的舉證責 

任 。除了完全保持緘默的被告之外，在訴訟程序進行中，原告 

或被告任何一方，只要提出對自己有利、對別人不利的事實， 

對於該事實都有舉證責任。在民事案件，除了被告沒有緘默權， 

單純的沈默，可以被推定為默認之外（民事訴訟法第376-1條 

第 3 項參照），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，沒有必要不一樣。一般 

所熟知的證據邏輯：例如提出控訴的人，負舉證責任；主張有 

利於自己的事實，負舉證責任。其中的原理，其實就是有資訊 

優勢的人，負責提供資訊。能控訴別人，表示掌握事實資訊； 

如果不知道對自己有利的事實，知何提出有利自己的主張？這 

種舉證責任的分配邏輯，可以稱為正當證明程序所應該有的舉 

證責任分配程序。這也是釋字第五〇九號解釋所揭示的第一個 

意涵。指摘或傳述足以毁損他人名譽之事的人，就是向社會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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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提出控訴的人，既然能夠提出控訴，表示對於足以毀損他人 

名譽的事實是否存在有所知悉，也就是掌握有關該事實的相關 

資訊，自然應該舉證證明該事實存在。再從有利主張應舉證的 

觀點而言，如果所指述的事實的確存在，依照刑法第三百十條 

第三項規定，誹謗罪不成立，對被告有利，因此被告應負舉證 

責任。（二） 阻卻不法：阻却不法的主觀要件舆客概要件刑法 

第三百十條第三項除了規定能證明誹謗之事為真實之外，還有 

但書規定「但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，不在此限」。所 

指述的事實，但凡不是僅涉及私德，而與公共利益有關的真實 

事實，那麼就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毁損他人名譽，指述本身既然 

符合公共利益，毁損他人名譽權的不法就遭到抵銷。不管在犯 

罪nr層艘系上，「所指涉的事實為真實且非舆公共利益無關」 

被定位為消極構成要件或阻却違法事由，都是阻卻不法事由， 

也都是有利被告的事實。行為人的主觀認知，如果是在「指涉 

真實且非與公共利益無關的事實」 ，則行為人主觀上，具備阻 

卻不法意思。行為人主觀上有阻卻不法的認知，是因為認知到 

阻卻不法的客觀事由。如果所指涉的事實確實為其，块使行為 

人主親上誤認所指涉的事實非真，也會發生阻卻不法的效果； 

如果所指涉的事實確實非真，但行為人主觀上誤以為所指涉的 

事實確實為真，而行為人對於該誤認沒有過錯，則仍然會因為 

具有阻卻違法意思，而排除主觀不法。換言之，主觀的阻卻不 

法意思和客觀的阻卻不法事由，有一個存在，就能發生阻卻不 

法的效果。（三） 應該證明的是什麼？所謂能镫明為真實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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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確有其事嗎？釋字第五〇九號解釋的回答是：針對所指述 

的事實，只要證明被告認知的形成沒有瑕疵。其中的道理在於， 

所指述的事實是否存在，未必能證明，如果能證明所指述的事 

實為真，當然可以阻卻不法，但縱使不能證明，或者最終證明 

所指述的事實的確不存在，只要被告的認知，是任何和被告具 

有相同資訊能力的人，都會形成的認知，那麼被告就欠缺誹謗 

罪的主期■不法。釋字第五0 九號解釋就有利於己的事實、提出 

控訴的事實，並沒有排除被告的舉證責任。只是對於主觀阻卻 

不法意思的證明責任，要求所提出的證據資料，必須能夠證明 

被告阻卻不法意思的形成沒有瑕疵。所謂「有相當理由確信所 

述内容為真實」 ，就是沒有認識到所述内容不是事實，而之所 

以沒有認識到所述内容不是事實，有可以被接受的相當理由。 

一旦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所述内容為真實，等於热定被告對於 

誤软内容為真並無過錯。」等語。

(十） 吾人可知，行為人是否構成刑法妨害名卷罪章公然傜晷罪 

嫌 ，應綜合一切主客概情形，按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，予以判 

斯行為人是否具公然侮辱故意，不得僅斯聋取A 、擷取售字片 

詞 * 而逸稅行為人發表相M 言掄之客振事實背景，形式認定， 

要屬當然（又公然侮屏罪與誹謗罪皆係規定於刑法妨害名謇之 

罪章，且誹謗罪之刑贵較諸公然侮辱罪更重，按舉重以明輕法 

院 ，公然侮辱罪自應亦有真實惡意、合理評检康則之適用，洵 

屈無疑。此貌無检係公然侮辱罪或誹榜罪二者皆有刑法笫311 

條規定免罪之遍用，即可證明）。是本件聲請人雖於102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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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 0日至102年 11月 8 日，使用其在GOOGLE部落格所申請之 

「amateratha」帳號，在不特定多使用其在google部落格所申 

請之「amateratha」帳號，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上開 

網站，接續發表「不肖之輩」、「無恥」 、「言而無信，是謂 

畜生」 、「你這種言而無信的貨色」、「惡徒」•、「你這言而 

無信、顛倒黑白的混蛋」等言論•惟事實上聲請人發表上開言 

綸 ，係有所憑壚，並非如同起訴書、判決書斷章取義所述，係 

基於公然侮辱犯意而發表•蓋*聲請人發表上述言驗來籠去脓， 

係因告訴人趙宏昌自101年 1 月 1 7曰起，無故、先行多次在 

ptt實業坊徐埴網域，以掁號「MrE」發表内容為「無良業務j 、 

「黑心業務j 、「騸子j 、「黑心南山業務j 、「垃圾黑心業 

務」等文字，致聲請人身為保除業務霣最珍視名謇受損至鉅， 

待聲請人提起刑事告訴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 

偵字第23260受理偵辦，當時趙宏昌於警局自知理虧、向聲請 

人热錯，並承访不再發表類似言綸，聲請人方於101年 5 月 20 

曰同意與其簽立和解書，並撤回上開刑事告訴•殊知，告訴人 

趙宏昌事後卻無視其承法，濫用聲請人之同情心，碥取其撤回 

告诉後，竟於網路上發表更多且更不堪之妨害聲請人名譽之抹 

黑言掄，並否《曾向聲請人搞錯，道歉及央求和解之事實，聲 

請人基於自救己身名眷之目的（自和解書簽立後，告訴人趙宏昌 

於現今仍係不斯散布_ 謗言論，期間業逾二年！），不得已方發 

表上開駁斥言論，被告主觀上既無公然侮辱之故意，自無認其 

正當防衛係眉公然傷辱之道理，要屬當然，故本件原審判決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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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聲請人刑事有罪，實係有違背憲法言論自言*及刑法職舆人

民可就不法任害，基於捍衛己身名譽，而為適當反應之權利，

係屬違憲、違法之判決，至有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，將其撤

銷之要必要。

贰 、 疑義性質輿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(一）本件起因係趙宏昌自101年 1 月 1 7日起，無故、先行多次在

ptt實業坊請壤網域，以帳號「MrEj發表内容為「無良業務」、 

「黑心業務」 、「騸子j 、「黑心南山業務」、「垃圾黑心業 

務」等文字，致鼙請人身為保瞼業務貝最珍視名謇受損至鉅， 

待聲請人提起刑事告訴，煖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

偵字第23260受理偵辦，當時趙宏昌於警局自知理虧、向聲諳

人堪餚，並承接不再發表類似言論，聲請人方於101年 5 月 20 

日同意與其簽立和解書，並振回上開刑事告訴。蛛 知 ，告訴人 

趙宏昌事後卻無視其承諾，濫用聲請人之同情心，蹁取其撤固 

告訴後，竟於網路上發表更多且更不堪之妨害聲請人名譽之抹 

黑言檢，並否《曹向聲請人想鏘，道歉及央求和解之事實，已 

如上述。

(二）嗣後，自始無任何保險專業或考取保險證照資格之告訴人趙宏 

昌 ，更基於冒充、嫁搞之故意以amateratha此聲請人專用於 

ptt實業坊帳號名稱，另行於痞客邦上註冊；同時並以聲請人 

適時任職公司南山人壽為名稱，設 立 「南山話術天地」 ，作為 

專供誣衊聲請人名譽之用，剽竊聲請人文章，並於關鍵之處為 

反義之修改，藉此侵害聲請人名譽，造成他人誤認聲請人係為



一唯利是圖、黑心無良業務，侵害聲請人名譽至鉅（此有趙宏昌 

於痞客邦使用amateratha此名稱與發布於南山話術天地上文 

章 ，可茲證明）。且趙宏昌於102年 3 月 、7 月舆12月問，尚 

共計1■三度j ，屢以完全相同且早被金管會清楚回復並未違法 

的事情，惡意污衊、栽贓聲請人違反個資法洩漏客戶資料及保 

除業務貝管理規則相W 規範，而且每一次檢舉都係故意選在地 

檢署或法院開庭後，益镫趙宏昌係基於報復意圈，方為上述惡 

意檢舉，並企圖欲藉此令聲請人無法繼續於原任職單位就職， 

及侵害其名譽。且是時趙宏昌為不法脅迫聲請人撤田刑事告 

訴 ，更以向地檢署提起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告訴，作為 

相脅手段，後因聲請人未受其脅迫，撤回刑事告訴，堅令其受 

司法有罪判決，其則基於扭告犯意，向地檢署提起任告之訴！

(三）抑有進者，於兩造爭執期間，趙宏昌尚基於誹謗犯意，以安裝 

跳板程式之方式，使用 104.117.163.163此紅 ip位置，先以連 

線至海外，再連線至聲請人個人部落格，發表諸多不實、極盡 

抹黑、羞辱聲請人人格、智力及名譽之誹謗内容， : 「結 

婚如果像你說的以一個人的意願就可以決定離婚，那也完全不 

用法律規範了。無知的言綸」、「你還真的有病，自己罵自己 

答名擋的下三& 行裎。精神分裂？丨、「台大你也慊？也配講？ 

什麼學校畢業的啊？考得上嗎？」、「那到底你對人家老婆做 

了什麼呢？到底是誰在說謊呢? 」、「你去貼給人家老婆幹嘛？ 

而且會被覺得是恐嚇，除了貼那張圖，應該還說了別的話吧？ 

男人自己的事去找人家老婆，甚至讓人覺得被恐嚇，你覺得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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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的人♦ 做這種事嗎？ i 、「請問如果有人也覺得基於你現在 

的行為很誇張，寫信給你媽媽告知你的這些文章事實，並且好 

意提理她將會對你的這些行為提出刑事告诉•你覺得算不算是 

恐嚇你媽媽呢？」、「你夠了沒有？這樣睜眼說瞎話是有羞恥 

心的行為嗎？說實話你也清楚自己有沒有錯，何必這樣自欺,、 

「連對象都不可能找到的庵咖保險業務，幻想自己有念幼雅面 

的小孩喔〜敢問你幻想出的他有屁眼嗎? 會相信這種是非不 

分 ，沒羞恥的胡言齔語，應該也沒有足夠智力念幼稚園吧睁眼 

說瞎話到極點，連不存在的小孩都可以不臉紅地說樣出來，给

你按個讀-----、「你還真的一點都不會威到羞恥耶，幼稚

团小孩是你的左手生的？ 還是右手生的？ 還是去買的，當現 

成老爸？」 、「請問去恐嚇人家老本遣種沒墓恥的行為是怎揉■ 

無恥的敗類才幹的出來的？ i 、「骚擾人家老婆這種事，幹的 

出來的人知道羞恥？」 、「哈哈！這下成了法院認證的公然恐 

嚇他人、分身亂版了。再亂告舍不會又多個法院堪嫌官司打不 

赢就凝摄恐电他人老尊？着東家親友逢有多少脍也可以丟, 、 

「原來這篇文章不是敗訴在張？如果一個人勝訴還窝這種文 

章 ，人格也未免太扭曲了」 、「法院都證明李先生說的話都有 

所本，不是誹謗了。還有臉嫌續抹黑，不敢面對司法判決結果 

還真是會裝棋作樣，欺騸世人」、「希望你這次可以勝訴不過 

我想也很困難啦ps•你何時要告我？」 ，隱藏真實身份故意以 

無中生有、顛倒是非之詞於公開網域上加重誹謗、中傷聲請人。

(四）甚至，趙宏昌亦曾於1.在未取得聲請人同意之情形下，擅自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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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有聲請人姓名、居住區域、職業等個人資料之判決内容，公 

開張贴於網域論壇上供不特定第三人瀏覽、取閲，並註記「新 

竹南山人毒分公司業務朱育德」、「ptt保險板被永久水桶 

amateratha南山的小朱」等可辨鐵係為聲請人之敘述。2.於 ptt 

保臉& 上文章中公佈聲請人之真實姓名、電話、住居所或其他 

任何非經本人公開之個人資料，並舆ptt保險版版主李柏鋒， 

朋比勾結、相互包庇，令聲諳人個資遭洩露之情形，维持長逮 

一年有餘，此亦有ptt小组長smartl999將保險版版主李柏鋒 

拔除版主職務所發表處分文：「遵照法院「管理委員會主委張 

貼住戶不起訴書，判賠一萬元」實務判決及法務部個人資料保 

護法討論區：「依法院組織法第83條規定，各級法院及分院應 

定期出版公報或其他適當方式，公開裁判書。而所謂之公開， 

除自然人之姓名外，得不含自然人之身份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 

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，是以，由司法院法學資料庫下載之判決， 

如有個人姓名未被去識別化，在進行判決分析討論及公開時， 

如亦無將其資料作去識別化，因上開資料係屬已合法公開之資 

料 ，故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。惟具體個案上，於利用 

時仍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j 等公開資訊， 「非公務機關人 

貝（例如ptt—般使用者)無公開他人判決書之權利，即使為法 

院發出，可於網上路公開下載之判決書、（不)起訴書亦同。另 ， 

判決文内容雖有被訴人之全名，卻未提及其與申訴人 

amateratha之關係，乃而第三者於版上公開判決文並說明該人 

全名即為申訴人amateratha本人，兩者方有連结。是使用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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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rE說明分身一事為板主LeepofengQ保險版版主李柏錶)處 

理之，然而使用者貼出判決文後，板主未多加睿視即予放行， 

經使用者amateratha檢舉後仍拒絕要求使用者MrE(即趙宏昌） 

撤销該文或打上馬謇克，從 2013年 10月 1 8日放任使用者 

amateratha個資遭洩漏至今達逾11個月，此尊行程可謂荒 

畫 j ，而按ptt瓶規：未經同意，於文章中公佈他人之真實姓 

名 、電話、住居所或其他任何非經本人公開之個人資料，將板 

主李柏鋒即刻除溅，同時另一保險版版主雖非承案版主（即 

wangseja) ，但因其仍具有保陳使用者權益之義務，仍就其失職 

行為，併同記婺告一支，婺告有效期一年，且下令本件被告癦 

速處理該文，须將任何可受辩識之人名全數不可辩識化，避免 

使用者之槿益繼續受損，予以處置》I箄語足資镫明,顯見趙 

宏昌確實亦涉有巳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洩露聲請人個資之情 

事 。

(五）综上，顯嫌本件事實全係趙宏昌所惹起，其係為本件紛爭之筆 

始者，同時其不僅冒充聲請人id、設立南山話術天地，發表中 

傷 、抹黑聲請人之言鑰，更有隱匿id位董，至聲請人個人部格 

格 ，發表誹謗、攻擊性言論、及於ptt保险版及個人網誌上， 

無故洩露聲請人個人資訊，並舆版主朋比勾结，令聲請人無法 

按正常管理，循求救濟，其對聲請人名誊之侵害，不僅始终持 

續 、且乎段、侵害亦趙激烈、嚴重，對聲請人名譽所造成之傷 

害 ，亦在曰積月累下，不断加深，於此背景事實下，聲請人基 

於捍衛自己名眷之目的，發表系爭言論，依法自不得論予公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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侮辱罪，要屬當然，否則憲法保陣人民具言綸自由權，無疑係 

為虔設，無法落實，故原審判決未切實審的上情，及兩造紛爭 

之緣由，及聲請人發表系爭言論，係在趙宏昌諸多侵權行為， 

全面性、無間斯性之侵害下，不得已最基本保衛自身名譽之行 

為 ，係為正當防衛，而判處其有罪，並在民事上命聲請人道歉， 

適用法律，自有重大瑕疵、錯誤，更係違反公平正義之違憲判 

決•無待言明！

(六）況且相對人趙宏昌於103年 11月間，業經桃团地方法院刑事庭 

因妨害名譽公然侮辱罪，判刑確定，此顯巳證明聲請人埃係為 

防衛自身名譽，方發表系爭言論，而非欲傷辱其名譽：於本件 

判決後，相對人趙宏昌因以「朱阿達」、「朱二德j 及諸如： 

1 .抹黑告訴人開立「gatten」、「mauddaj分身帳號、2•指稱 

告诉人欲串連罷免板主、反串學長、學弟、3•聲請人係黑心保 

險業務等片面、不實讲榜言論，中傷、抹黑聲請人名譽，於缓 

聲請人依法提起刑事告訴後，桃M 地方法院刑本庭業於103年 

1 1月以「103年度桃簡字第1154犹 ；寧股，摁定趙宏晷硪有妨 

審、公然侮4 聲諳人名譽，且犯後仍飾詞狡辯，甚至编織荒唐、 

離譜之摄言，公然嫌續侵害聲請人之聲譽(例如：1.佯稱該朱阿 

達並非係指聲請人，而係其創作小說之主角。2.我鸪為以朱阿 

達一詞，來稱聲請人並不為過」等汙衊之語），惡性重大判處罰 

金肆仟元在案（另，本件聲請人仍在上诉，依法追究趙宏昌其他 

誹謗、公然侮辱犯行刑事责任，供予陕明）•是自趙宏昌因公然 

侮唇受判刑硪定之判決，無疑清楚镫明，聲請人之所以舍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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糸 爭 言 論 ，硪 因 為 #衛 己 身 名 卷 ，即時遏止趙宏昌射其名卷之  

侵 害 ，原審判決認事用法硪係輿客概事實重大不符，彰 彰 明 甚 、 

鐵 设 如 山 。

參 、 聲請解鞸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封本案所掊之立壜與見解

一 '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自字第I 號刑事判決要旨

(一） 查被告柯景騰連續於民國1 0 3年 5 月 2 1 曰、2 4 曰，在不詳 

地點，以網際網路設備連結至不特定人均可觀覽之被告以

「九把刀」為名之臉書facebook上 （網址：https://www. 

facebook.com/pages/九把刀/00000000000000)，分別發 

表下列文字：

1 、 連 續 指 稱 自 诉 人 坪 毅 為 「… •冷血的政治垃圾 j 及 「…王 

八 蛋 j 等 語 ，公 然 侮 辱 自 訴 人 為 「冷 A 」 、 「政 治 垃 圾 」 

、 「王八蛋」 ，使不特定多 數 人 均 得 共 見 共 聞 ，足使自訴  

人在社會上人格評償遭受贬抑•

2 、 連續公然以文字傳述自訴人「這種時候講甚麼垃圾話」 、

「邱 毂 的 垃 圾 言 掄 ，… A M b 他 政 治 上 的 敵 人 * …像 邱 f t這 

種 垃 圾 言 論 ，不 只 是 趣 火 打 劫 魏 化 政 敵 ，醜化的方式更毫  

不在乎直接激化了社會對立 ------他 評 論 是 假 ，醜化是真

，…j 等不實言論，謾罵攻擊自訴人，且其謾罵侮辱自訴 

人行徑經網路散播後，各大平面媒體均大幅報導，致自訴 

人名譽形象嚴重受損。

(二） 被告並非善意'評論，此由被告所稱「…罵完了，喔害我 

又要去漱口了」等語，足證被告謾罵之惡意；而 「冷血」

22

https://www


、「垃圾」、「政治垃圾」、「王八蛋」等語，亦均顯屬 

貶低他人社會評價、侮辱人格之文字，與可受公評之事無 

關 。此外，有關論述「學運」與自訴人相同觀點者，前前 

後後均有諸多報導，而被告就相同觀點均未曾攻擊，更可 

證被告之上開言論乃特意針對自訴人這特定個人之人格攻 

擊贬損犯行甚明。

(三）綜上所述，被告分別涉犯刑法第30 9條第1 項公然侮辱罪 

及刑法第310條第2 項之加重誹謗罪，且被告基於侮辱、 

誹謗自訴人之概括犯意，分別於10 3年 5 月 2 1 日' 2 4日連 

績多次故意犯行，應以刑法第56條規定連續犯加重其刑至 

二分之一，請依法論處（嗣自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更正 

認應予分論併罰）。

二 、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；又 

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 

15 4條第2 項 、第30 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刑事訴 

訟法第161條第1 項明定：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，應負 

舉證貴任，並指出證明之方法。」依此，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

犯罪事實，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。倘其所提 

出之證據，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，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

法 ，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，基於無罪推定之 

原則，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（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

1 2 8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又自訴程序中，除刑事訴訟法第 

1 6 1條第2 項起訴審查之機制、同條第3 、4 項以裁定驳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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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訴之效力，自訴程序已分別有同法第32 6條第3 、4項及 

第33 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，關於同法第161條第 

1 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，亦於自訴程序之自訴 

人同有適用（最高法院91年度第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内容參 

照）。是自訴人對於其自訴之犯罪事實，自應負有實質舉證 

責任。

三 、 本件自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，係以維基百科網路資料影 

本 ' 1 0 3年 5 月 2 1 日被告facebook網路文章影本、10 3年 5 

月 2 4日被告facebook網路文章影本、10 3年 5 月 2 3 日中國時 

報第C 2 版報紙、1 0 3年 5 月 2 4 日自由時報D  2 版報紙、

10 3年 5 月 2 4 日蘋果日報網路新聞、10 3年 5 月 2 4 日中時電 

子報新聞、1 0 3年 5 月 2 5 曰台灣時報第3 版報紙、自訴人『 

談天論地話縱橫』網路文章影本、其他與自訴人相同網路報 

導 、文章、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為被告所屬出版社網路報導影 

本 、被告臉書網友留言影本等件，為其主要論據。

四 、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前開時、地 ，在臉書facebook上發表 

系爭二篇網路文章，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，辯稱：我覺得我 

對邱毅在網路上這些發言是做適當評掄，我並沒有侮專他的 

盘屋。第一篇我用分享的方式，就是引述評述邱毅的一些言 

詞 ，就是對他的言詞做出適當評論，並不是指邱是垃圾，

也不是指在座各位，而是指所有用犯罪行為連結特定社會行 

動做抹黑的行為，非常不可取，而且非常沒有償值。你如果 

是作家，就是請大家先注意一下，邱毅不曉得是刻意誤會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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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幻想，就是他一直說我罵他王八蛋，但是我是說沒有比這 

言論更王八蛋的。這個王八蛋位置在語詞上應該是等同於天 

殺的這種感覺，我是在形容我的感受，就是真糟糕一樣的意 

思 ，就是讓我很不快樂、很生氣，快要爆炸了，但是並不是 

指邱毅是王八蛋，這部分請邱毅先生稍微理解一下。我覺得 

在表示我的憤慨或者是生氣，寫了這些評論，我並不會覺得 

浪費時間，因為我覺得我有必要向社會大眾說明邱毅先生的 

言詞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，我覺得心裡很不好受、根閧、無 

法宜洩，窝了這一大堆氣憤的評掄之後，我需要冷靜一下， 

覺得自己修養並不那麼好，所以需要去漱口。我覺得每個人 

的冷靜方式不一樣，我的冷靜方式是漱口。有人抒壓的方式 

是到處告人，就是要尊重一下每個人的抒壓方式，不要就是 

，對 。然後關於最後我想要請邱毅先生稍微虛心一下思考為 

什麼自己會得到如此社會評價，訴訟這件事情無法打擊到社 

會對你的評價，也沒有辦法扭轉到你的形象，而是端正自己 

的言行等語。

五 、 是本案之爭點即在：被告所發表系爭網路文章之内容，客觀 

上是否公然侮辱自訴人？有無誹謗自訴人之名譽？被告主觀 

上有無侮辱自訴人之犯意？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？本院自 

應就此加以審酌。

六 、 本院査：

(一）上揭有關103年 5 月 2 1 曰發生鄭捷台北捷運殺人事件，自 

訴人於同日在臉書邱毅f談天論地話縱橫』上發表「繼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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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花學運製造社會成本，扭曲社會價值，並造成台灣經濟 

競爭力明顯下滑後，今天又有一名大學生在台北捷運車廂 

内持刀隨機殺人，造成三死二十二傷的血腥慘案。這是台 

灣第一件捷運殺人案，我在學運發生之初，就擔心社會縱 

容將造成反社會情緒蔓延，此時個性偏激的年輕人更會有 

暴力犯罪傾向。」之網路文章；被告嗣於同日，在臉書上 

發 表 「九把刀分享了邱毅『談天論地話縱橫』的近況。這 

種時候講這什麼垃圾話。冷血的政治垃圾。其下引用自訴 

人前開網路文章」 ；再於10 3年 5 月 2 4 日，在臉書上發表 

「邱毅的垃圾言論，就是利用重大無差別殺人案件社會恐 

慌的此時，去標籤化特定族群與特定社會運動，將犯人的 

行凶動機連結到不同政治意見者身上，等同將殺人犯對社 

會的傷害，轉嫁給這些被他標籤的特定族群，試圖愚弄社 

會大眾的判斷，醜化他政治上的敵人。無差別殺人，其行 

凶的對象，是社會。報復的對象，是社會。要減少這種類 

型的犯罪，是強化人與人之間的連結，持續讓這個社會溫 

暖 ，像邱毅這種垃圾言論，不只是趁火打劫醜化政敵，醜

化的方式更毫不在乎地直接激化了社會對立-----他評論

是假，醜化是真，沒有比這種言論更王八蛋。罵完了，喔 

害我又要去漱口 了。」之網路文章等情，為被告所不否認 

，並有前開三則網路文章影本在卷可稽，此部分之事實應 

堪認定。

(二）關於公然侮辱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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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、 按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，刑法第309 

條第1 項定有明文。分析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有四：（ 

1 ) 需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公然侮辱人之犯意、（2 ) 需客 

觀上處於公然之狀態；（3 ) 需行為人有侮辱行為、（4 

) 需足以對於被害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達貶損 

其評價之程度。詳言之，即行為人主觀上以使他人難堪為 

目的，以言語、文字、圖畫或動作，表示不屑、輕蔑或攻 

擊之意思，足以對於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， 

達贬損其評價之程度。至於侮辱之方法，並無特別之限制

，透過口頭、文書、圖畫或動作，固屬侮辱之方法，以丟 

雞蛋、灑冥紙等方式，也是侮辱之方法；至若採取強暴手 

段如打耳光、以水潑人者，則屬刑法第309條第2 項規範 

之加重侮辱行為。

2 、 本案自訴人主張：被告發表系爭網路文章關於「垃圾」 、

「冷jfcj、「政治垃圾」 、「王八蛋」之文字，是對自訴 

人人身攻擊之言論，以情緒化之謾罵字眼，且具有明知為 

「罵j 之惡意°

3 ' 查被告發表系爭二則網路文章，如單纯以「垃圾！、「冷 

A  I 、「政治垃圾I 、「王八蛋i之文字用語觀之，固然 

可以認為是;i 於值厚他人之文字；然在個案具體判断上， 

則不fe以此媒箭法對文章斯章取義，需综概全文之上下文
* ------- 1 1 H  .Bill. '!■ L ' ■. ^  » ' ' "  " '  '

意 *始 fe加以判断該等用語客親上是否為侮辱行為、被告 

主龜上有無侮屏自訴人之犯意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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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、而自訴人在1■談天論地話縱橫』發表前開網路文章，將太 

陽花學運評論為「製造社會成本，扭曲社會價值，並造成 

台灣經濟競爭力明顯下滑」 ，並發表「我在學運發生之初 

，就擔心社會縱容將造成反社會情緒蔓延，此時個性偏激 

的年輕人更會有暴力犯罪傾向」 ，而將太陽花學運與鄭捷 

台北捷運殺人事件作連結。本院認為：不論閱覽自訴人前 

開網路文章之讀者是否贊成自訴人上開評論之觀點，本於 

民主法治社會肯定言論自由之基本理念，對於自訴人之評 

論自應予以尊重，此即法國文豪伏爾泰所稱「我完全不同 

意你的觀點，但是我願意用生命來捍衛你說話的權利」之 

真諦。依此標準，被告以「冷血的政治垃圾」指稱自訴人 

，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認知，係指自訴人為冷漠無情、從 

事政治之廢棄物，當然符合公然侮辱自訴人之客觀構成要 

件 。

7 、然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， 

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俾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 

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。惟 

為兼顧對個人名譽、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，法律尚非不 

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。而公眾人物之 

言行事關公益，在社會生活上負有應以最大之容忍接受監 

督之義務，此為憲法保證言論自由與法律保護個人名譽權 

之權利衝突與調和。例如法院之判決為可受公評之事，近 

期媒體對於法院判決結果與一般民眾之期待有落差之判決

28



，動辄稱以「恐龍法官」 ；及自訴人對於臺灣高等法院臺 

南分院法官判決洪奇昌無罪，認為合議庭判的有問題，即 

以 「三個混蛋的合議庭法官」加以主觀評述，均為適例。

8 、本案緣起發生鄭捷台北捷運殺人事件同曰，自訴人發表前 

開網路文章，將太陽花學運與鄭捷台北捷運殺人事件作連 

結 ，被告閱覽自訴人之評論後，乃在臉書上引用自訴人之 

網路文章，並以「這種時候講這什麼垃圾話。冷血的政治 

垃圾」等語加以評述。本院認為：自訴人曾當選三屆立法 

委員，以打扁揭弊、爆料天王，受其支持民眾所擁戴，為 

國内知名政治人物。是自訴人對於其所為言行，動見觀瞻 

，在社會生活上負有應以最大之容忍接受監督之義務。此 

.觀自訴人在太陽花學運中，因誤將向日葵指為香蕉，而遭 

反對自訴人言論之群眾嘲諷「指花為蕉」 ，绰號「宅神」 

之朱學恆更在年代新聞台節目上與自訴人同台時，公然在 

自訴人發言時以吃香蕉之行動喬段諷刺自訴人；本案自訴 

人既然先發表前開網路文章將鄭捷台北捷運殺人事件與太 

陽花學運作連結，本無法期待獲得所有相同、不同政治立 

場讀者之堪同，亦可能招致反對者之批評、喇氧，則本案 

被告以「冷A 的政治垃圾」批評自訴人，同屬對於自诉人 

身為公苯人物言行之批判，正如前述法院判決需接受包含 

自訴人在内之杜會全II嚴格檢驗相同，被告辩鵜其沒有侮 

辱自訴人之主叛犯意，洵屬可採。

(三）關於加重誹謗部分：



1 、 按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

，為誹謗罪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

金 。散布文字、圖畫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

、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。對於所誹謗之事，能證明其為 

真實者，不罰。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，不在此 

限 ，刑法第31 0條定有明文。詳言之，誹謗罪係以行為人 

主觀上具有誹謗故意，客觀上須有指摘或傳述不實之具體 

事實之行為，且該不實具體事實足以減損貶低他人在社會 

上之名譽地位者為其構成要件。又麥照刑法第3 1 1條各款 

规定意旨，合理善意評論原則係出於衡平名謇權保護及言 

論自由保障之考量*為避免言撿自由受到過度m 制 ，侏無 

嫌據足设行為人係出於惡意發表評撿，且行為人係對於具 

艟事實有合理懷疑而發表其主歡意見者，即應推定其係a  

善意為之，此即所謂「實質惡意原則J 。

2 、 本案自訴人主張：被告發表系爭網路文章關於「邱毅的垃 

圾言論」、「像邱毅這種垃圾言論J ，僅憑一己之見逕予 

揣測、誇大，以情緒化之謾罵字眼，在網路臉書上公開發 

表任何人均得以閱覽下，達於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，已符 

合所謂之「實質惡意原則J (或稱真正惡意原則） ，被告 

非善意發表適當言論。

3 、 查被告在臉書上發表網路文章，以 「邱毅的垃圾言論」、

「像邱毅這種垃圾言論」等語評述自訴人所發表之前開網 

路文章，確屬散布於眾之行為。然此答用語是否為「指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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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傳述不資之具 « 事 膏 i ? 是 否 「足以減损贬低自訴人在

杜 舍 上 之 名 卷 地 位 i ? 仍须綜貌被告之文章全文上下文意 

，始 能 加 以 判 斯 。

七 、綜上事證，自訴人認被告發表之網路文章，公然侮辱自訴人 

為 「冷 血 i 、「政治垃圾 i 、「王八臺，，以 「邱致的垃圾 

言 输 , 、「像郸毅這種垃圾言撿，，棑謗自柝人之名譽云云 

，床兩刑法公然侮辱罪之嫌成要件，而被告以「冷血的政治垃圾 I 

指稱自訴人，雖符合公然侮4 自訴人之客fe構成要件，然此係對 

於自訴人發表前開網路文章之批判，被告辩稱I沒有侮屏自訴人之 

主觀意I，應屈可採。至 「邱毅的垃圾言論 I 、「像邱毅這種垃圾 

言 論 I 尊語，乃被告評检自訴人前開網路文章是「垃圾言論 

■，並# 「指摘或僂述不實之具通事實i ，亦舆排謗罪之客 

fe構成要件不符。此外，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 

有何公然侮辱、加重誹謗自訴人之犯意，本案自訴人所提出 

之證據，及其指出之證明方法，經本院逐一剖析，反覆參酌 

，仍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，揆諸首揭說明，因不能證明 

被告犯罪，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。

Z 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 0 3 年度訴字 民 事 判 決 ¥ ¥ ~ ^

參 、反訴部分：

一 、乙〇主張：丙〇〇自10 3年 7 月 2 2 日以後，情緒不穩定，數- 

度騷擾乙〇，言語中不斷威逼怒罵，更以丙〇〇之職業與派 

報有關，其弟為警職為由，恐嚇乙〇如不配合探視甲〇〇， 

將對乙〇之配偶、子女、同事說出乙〇與曱〇〇之事，並於



同年8 月5 曰左右糾纏乙〇於自白書簽署「乙〇屬實」等文 

字 。嗣並於1 0 3年 8 月 1 9日、2 0日至乙〇任職之辦公處所， 

以 ：「乙〇鶬我老公錢，還用口交、吞精尊方式來速惑他，讓我 

家庭破砕，看精神科，還 一 畫 到 男 人 ■大聲斥贵乙〇有關 

乙◦ 與甲〇〇之通A 情事，，並指摘乙〇碥甲〇〇錢等節，並 

於同月3 1日以臉書帳號向乙〇親女散播乙〇舆甲〇〇看房問、 

當小三破壤別人家庭箅不實訊息，又在同年9 月7 日以臉書邀 

集乙〇親女及友人共5 名加入群组，並於群组留言有蘭要求上 

開群組成員勘導乙O 別再破埴別人家庭之言检，顳已侵害原告 

之名譽權，並數度以信封、電子郵件駸擾乙〇之同事、家人、 

朋友，要求舆乙〇談話，均嚴重侵害乙〇之人格法益，乙〇自 

得依民法第1 8 4 、1 9 5 、18條之規定提起本件反訴等語。並聲 

明 ：（一）丙〇〇應給付乙〇200萬元，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 

達翌曰起至清償曰止，按年息5 % 計算之利息。（二）丙〇〇不 

得至乙〇或其配偶任職之工作場所逗留、喧鬧或以言詞、書面、 

電話、傳真、電子訊息之方式，向乙〇或其配偶任職之工作場 

所人員或鄰居，指摘或傳述涉及乙〇名譽隱私之情事，或要求 

與乙〇通話或會面之行為。（三）丙〇〇不得至乙◦ 住居所逗 

留、喧鬧或以言詞、書面、電話、傳真、電子訊息之方式，向 

乙〇或乙〇同居之家人或住所之鄰居指摘或傳述涉及乙〇名譽 

隱私之情事，或要求與乙〇原告通話或會面之行為。（四）第一 

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 、丙◦ 〇則以：乙〇所為之指控均屬虛構不實，且縱丙〇〇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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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如乙〇所主張於驗書留言之情形，然其内容均係客fc事實 

，並無謾罵、基4 ，並僅向特定之少數人為之，並無侵害乙

O 名春、人格堪之可能尊語置辩。並聲明：乙〇之反訴及其 

假執行之聲請均驳回。

三 、 查 ，丙〇〇確#在乙〇親女之臉書及開設臉書群组留言如乙 

O 所主張M 於乙O 奧甲Q O 婚外情、破埴他人家庭尊文字， 

有臉書翻拍照片在卷可稽（見木院卷笫46至 5 6頁） ，堪信為 

真實。

四 、 乙〇主張丙〇〇不斷於乙〇之=親友、同事間散布有關乙〇與 

甲〇〇婚外情之事，並至乙〇工作場所骚擾乙〇及其親友' 

同事，或要求與乙〇聯繫，侵害乙〇之名譽與人格法益等語 

，為丙〇〇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，是反訴部分之爭點厥為

:(一）乙〇依據民法第1 8 4 、1 9 5 、18條之規定請求丙〇〇不 

得為如聲明所示之行為，並給付精神上損害賠償，是否有據 

? (二)如丙〇〇應給付損害賠償給乙〇 ，其數額應為若干？茲 

析述如下：

(一）乙〇依據民法第1 8 4 、1 9 5 、18條之規定請求丙〇〇不得為 

如聲明所示之行為，並給付精神上損害賠償，是否有據？

1.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，國 

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俾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 

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。惟為兼顧 

對個人名譽、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，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 

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。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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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 ，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，後者 

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，無所謂真實與否。而民 

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，惟刑法就誹謗 

罪投有處罰规定，該法第31 0條第3 項規定「對於所誹謗之 

事 ，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，不罰•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 

關者’不在此限」 。蓋不問事實之有無，概行處莉，其箝制 

言检之自由，及妨害社舍，可謂至極。故參酌損益，乃規定 

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，不罰。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 

關者，不在此限。又保護名卷，應有相當之限制，否則将走 

言論，足為杜會之害，故以晷意發袅言捻*訧可壹公評之拿 

，而適當之評检者，不問本之真德，概不予處莉。上述個人 

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，於民事上亦然。是有關上 

述不罰之規定，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。申言 

之 ，行為人之言掄雖损及他人名譽，惟其言論屬陕述本實時 

，如能證明其為真實，或行為人雖不婼迸明言撿内容為真實 

，但依其所提进墟资料，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硪信其為 

真實者，均難謂银不法偻害他人之禮利，尚難令負侵權行為 

損害賠償贵任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释字笫5 0 9親解释意&參 

照）•又搞行為人之言輪係為保陳其自身牖益所為者，縱該 

箅言检任渉及私德，然若可镇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硪信该内容 

為真實，並於保陳其越益範团内所為之者* 自難堪行為人所 

為言論表達具有不法性。經查，前揭丙〇〇留言給乙◦ 親友 

之内容，包括要求乙〇親女開導乙〇 、乙〇與其前婚配偶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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姦之前因後果、丙〇〇之婚姻破裂且生活遭受鉅變之情況等 

節 ，有臉書翻拍照片存卷為證（見本院卷第46至 56頁） ，觀 

其言語間，雖有綸及乙〇通姦之情事，然係以之作為要求受 

話一方提供協助以保降丙〇〇自身權益之原因，另有部分係 

用為抒發不滿情緒，惟均難謂屬謾翼或侮辱他人名譽之言論 

，且乙〇舆丙〇〇之前婚K •供甲〇〇確實有通矣情事等節，

業如前述热定，是丙0 0 向拆外人表遠上述言論，揆諸前開 

說 明 ，其言撿縱足以使柝外人聞悉乙〇之前M 僅椹行為情事 

，然既非本於不法之目的所為之，且亦符合真實廉則，自難 

« 丙〇〇上述所為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♦ 權〇至乙〇主張上 

開行為亦侵害人格權云云，惟丙〇〇上述行為係為尋求權益 

之保障、並為情緒抒發，並未過度，尚難認儀基於不法目的 

所為，自不足構成侵害他人人格權之行為，是乙〇上開主張 

，均不足取。

2.又乙〇主張因丙〇〇屢番騷擾，侵害乙〇之人格權，其亦得 

依民法第18條請求禁止丙〇〇為如反訴聲明（二）、（三)項所示 

之行為等語。按人格權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；有 

受侵害之虞時，得請求防止之，民法第18條固有明文。惟當 

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 

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。是乙〇主張丙〇〇之騷擾行 

為對於其人格權有侵害之虞，自應就上情負舉證責任。經查 

，乙〇所提出丙〇〇於臉書之前述留言，既已難認係基於不 

法目的所為行為，且其聲明請求禁止丙〇〇於特定場所逗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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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禁止對特定人傳遞訊息，所涉者為丙〇〇之人身自由權利 

，自應由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即乙〇提出相當證據證明丙〇〇 

有侵害乙〇之人格權疑慮等節，然乙〇除上開臉書翻拍照片 

外 ，並無提出其他设據设明丙〇〇之上揭行為有僅窖乙〇具 

« 人格權之疑慮，是其上述主張，洵無足取»

三 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2年易字第456號刑事判決要旨：

一 、 公訴意旨略以：被告詹月琴與案外人劉遠聲有婚姻關係，因 

不滿案外人劉遠聲與告訴人羅燕珠發生婚外情，竟基於侮辱 

告诉人琢燕珠之犯意，於民國101年 8 月 1 2目21時許，在臺 

北市 區 珞 巷 垅 「北投捷運機廠」告诉人羅燕 

珠工作地》 •清潔人貝報到時，公然辱罵告訴人羅蕪珠_£壬 

要臉、賤人、择你娘、肖査某 i ,使告訴人羅燕珠受辱，因 

聪被告涉犯刑法第30 9條第1 項之公然侮辱罪嫌。

二 、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；又 

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15 

4 條第2 項 、第30 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；又告訴人之 

告訴，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，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 

相符，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認，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

;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，須依積極證據，苟積極證據不 

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，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，

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（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 、30 

年上字第8 1 6號判例）。再者，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 

，憲法第11條定有明文，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俾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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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現自我、維護人性尊嚴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 

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◦ 

九號解釋意旨）。陳述事實與發表意見不同，事實有能證明 

真實與否之問題，意見則為主觀之價值判斷，無所謂真實與 

否 ，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皆應容許，不應有何者正 

確或何者錯誤而運用公權力加以鼓勵或禁制之現象，僅能經 

由言論之自由市場機制，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.去蕪存菁之效 

果 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，尤其對政府之施政措施，縱然以 

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，亦應認為仍受憲 

法之保障。蓋维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之健 

全發展，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损失兩相衡董，顯然有較高 

之償值。另刑法第30 9條所稱「侮辱」及第310條所稱「誹 

謗」之區別，一般以為，前者係未指定具體事實，而僅為抽 

象之謾罵；後者則係對於具體之事實，有所指摘，而損及他 

人名譽者，稱之誹謗。而就「對於具體之事實，有所指摘， 

並有與上開誹謗事件毫無語意關連之抽象謾罵時」 ，則可同 

時該當侮辱及誹謗之構成要件（例如公然在媒體上以毫無根 

據之想像，指摘某政府官員與財團掛勾，旋即對該官員以掰 

話三字經為抽象謾罵） ;然而，針對具It事實，依個人償值 

判斯提出主概且輿事實有關速的意見或評检，縱使尖酸刻薄- 

，批評内容足令被批評者威到不怏戒影孿其名謇，除蠃認為 

不成立誹謗罪，更不在公然侮厚罪之處箣範面（參臺灣臺南 

地方法院95年度I 字第684號刑事判決、臺潸臺北地方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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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署檢容官95年度偵字笫25569 ft;不起訴處分書）。

三 、 檢察官認被告涉有公然侮辱犯行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羅 

燕珠之指述及證人何婕瑀、郭守志之證述、北投車場工作曰 

誌等為其要論斷之依據。訊據被告坦認伊因其夫即案外人劉 

遠聲與告訴人羅燕珠發生婚外情，為此確曾至「捷運北投機 

廠」找告訴人，惟堅決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，辯稱：伊是 

1 0 1年 8 月 1 1 日去的，伊不認識羅燕珠的長相，沒找到她就 

走了等語。

四 、 本院查：

(一) 被告於上揭時曰，對於告訴人為上揭言語之事實，為證人即 

告訴人羅燕珠、證人何婕瑀、郭守志於警詢、偵查中證述在 

卷 （詳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1 0 2年度偵字第1933號卷 

，下稱债卷，第 11至 13頁 、第73至 7 5頁 、第 90至 9 1頁、第

99至 1 0 1頁） ，並有北投車場工作曰誌在卷可查（詳見偵卷第 

1 3 2頁） ，此部分事實，堪予認定。

(二) 本案厥應審酌者，乃被告所為是否為「侮辱」之言論、被告 

有無侮4 之故竞。按是否構成「侮 唇 》之言掄，尚非可一概 

而論，而應斟酌被告為此言論之心態、當時客親之情狀、是 

否基於具It事實之陕述，成即便非真資，惟仍非糞正惡意之 

陕述，戒货於具II事f 成無具A 事膏之抽象的合理的評》 •

綜合判斯之，合先敌明。本件被告之配偶劉遠聲自承其與告 

訴人羅燕珠有通蟲之事實（詳見偵卷第15 ' 9 2頁） ，參以告 

訴人羅燕珠所陳刑事告訴狀（詳見偵卷第20至 2 7頁） ，告訴



人與被告夫妻於10 1年 7 月間發生齟齬之前，其所持用之行 

動電話號碼 與案外人劉遠聲所持用之行動電話號

碼 ，於 10 1年 5 月至6 月間，每曰密集聯繫之頻

率 ，顯已逾一般常情，此有被告提出之行動電話號碼

通話明細1 份可考（詳見偵卷第4 0頁） ，是身為案外人 

劉遠聲配偶之被告，供有指稱告訴人「不要臉、賤人、幹你 

娘 、宵査某，箅語，此亦係被告就上開告訴人與其配偶通姦 

之事實為基礎所提出之主觀且與事實有關之意見或評檢，非 

以損害告拆人之名謇為唯一之目的，其所為t 面評價用語雖 

讓告訴人威到不快，但究非杜撰子虚爲有之事，或毫無意義 

的謾罵;且最有效之語言表意，原本就是言論自由的核心範 

圍 ，而語言、文字之選用，本來除了客觀意思之傳達溝通外 

，還有情感表述的成分在内，：「有力的表述，未必是文雅的 

j ，強迫一個人在情緒激動時不得「口出惡言」以發洩情緒 

，無異钤強令行為人找尋其他宣洩出口，反而另滋生毁損、

傷害或其他更嚴重的無可挽回的犯行發生。是被告所說「不 

要脍、篾人、幹你娘、肖査某I尊語，告訴人ft來煢得刺耳 

不悦，當可理解，正如告訴人與被告之夫過從甚密，侵犯被 

告家庭領域之行為 >被告亦同威不適，係相同道理•被告在 

言語上读失風度，惟尚難以被告有此箄言詞，即認有侮辱真 

實惡意之意圈。

(三)再者，檢察官堪為被告贵罵告訴人「不要臉、賤人、幹你娘 

、甫査某j 等語，足以敗損告訴人之名謇，惟檢察官於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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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未进明告訢人之行為，於杜舍上不應為此評僧; 蓋 「名譽 

J 是一種外部社會的評價，法律所保障的名譽法益，應為「 

不被他人以虚偽言綸致損的社會評價」 ，亦即，一個人有维 

護良好聲赛不受不實事會抹黑的糂利 >卻沒有「欺世盜名i 

的權利。「名謇 i本即構集在事實之上，是以•陕述真f 之 

事的言检，尚不該當侵害名卷，法律沒有理由處罰說實話的 

人 ，若 說 「其實言輪」會致拍名譽，應該祇能解释成上述所 

謂的「名譽威情J (内部名譽） ，面這種名譽威情，充其董 

祇是「個人擁有較佳聲譽的主親願望J 的反射利益，並無理 

由當然成為法律上可以主張的「權利J (刑法保護的法益） 

。綜觀卷證，檢察官均未指出如何證明告訴人及其行為應享 

有良好評償之名聲，亦未證明被告所為有何侵害告訴人名譽 

之處。

五 、综上所述，檢察官未能證明被告口出前揭言詞時，是否確有 

「真實惡意」之意圖，而被告對於告訴人所為上揭言論，主 

觀上屬非惡意之個人意見表達，被告並無毁損其名譽之故意 

，至多僅係對於告訴人與其配偶即案外人劉遠聲往來行為之 

評論。國家刑罰權在於，被告的行為究竟是否具社會非難性 

，而應受處罰並教化，基於保障言論自由之立場，本院破信 

無法證明被告有公訴檢察官所指犯行。此外，査無其他積極 

之證據，足認被告確有公訴檢察官所指犯行，不能謾明被告 

有罪，依法自應搶知無罪之判決，以示審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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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四、承上I，依照上開判決要旨及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，本 

件聲請人既係據實陳述，且係在趙宏昌失約背信，違背承諾在 

先 ，復又有諸多不實抹黑之詞，惡意加以中傷攻訐之前提下， 

為保障自身名譽方發表「不肖之輩」 、「不只是笨蛋，根本是 

混蛋J 、 「趙宏昌比想像中還不知恥J ' 「你這種言而無信之 

貨色」、「你這混蛋J 、 「小人J 、 「品格之惡劣」、「言而 

無信，是謂畜牲」、「卑劣無恥之輩」等系爭言論，復追究兩 

造間糾紛發生之背景事實及緣由，亦係趙宏昌先行無故於網路 

上以「黑心業務」 、「垃圾業務」誹镑聲請人之名譽及人格， 

顯可合理推定本件聲請人於發表系爭言論時，用語雖可能過 

重 ，令趙宏昌產生不悦，然其主觀上絕非係基於公然侮辱罪之 

犯意，而係基於捍衛己身名譽之合法認識及目的，要屬無疑。 

再者，誠如上開判決所述，因趙宏昌確係違背承諾在，於嗣後 

以誹謗言論無端攻擊、抹黑聲請人，是聲請人既僅係就客觀事 

實加以陳述，並依個人價值判斯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 

見或評检，縱使尖酸刻薄，批評内容足令被批評者趙宏昌感到 

不快戒彤鼕其名卷，依法不僅不得認係成立排榜罪，更不得認 

係其在公然侮屏罪之處葡範面，本遍當然V更何沉，本件檢 

察官或趙宏昌自始根本沒依皋證贵任規定，提出反證證 

明聲請人所述非真，其来有遠背承諾，散布抹黑、中傷 

聲諳人之言输，原睿判決即認聲請人發表糸爭言检觸犯公然 

侮辱罪，適用法律顯然違背憲法對人民言論自由之保陳，係屬 

無效、遑憲侵害聲請人基本人禮之判決，本件聲請人依法應係



無 罪 ，惟 因 一 般 民 事 、刑 事 庭 法 官 ，作 成 判 決 時 僅 以 刑 法 、民 

法 為 基 礎 ，並以文意解释形式認定行為人具公然侮唇故竞，而 

判 決 有 罪 ，並未將憲法保陳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•融入法律中， 

作 成 合 憲 性 之 解 鞸 判 辭 ，致作成本件遠背憲法之無效判決，為 

保陳聲請人名卷及受公平審判之越利，至有具解鞸窻法及统一  

解鞸法律椹限之司法院大法官提起释憲，請 求 撤 銷 改 判 ，特予 

陳 明 。

五 、沉且，退千萬步言，假投鼙請人球有涉犯公然侮辱罪，參照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1年度上易字第242號刑事判決要旨： 

「。如談話言詞中，純為用詞不當，說了不合宜的笑話或因各地 

風俗的不同，而出現的語言隔閡及誤解，此類情形，常因行為人  

缺 乏 損 人 、貶人之本意而不具可蜀性（判 斯 是 否 有 此 本 意 ，尚须 

K 合 各 項 因 素 綜 合 魏 之 ，例 如 說 話 對 象 、說 話 的 當 時 對 象 、說話  

當 時 情 狀 、說話内容等），只要行為人在一般人的理解程度下認 

為 ，該行為必不遭至其本人、聽眾、觀眾、讀者負面反感，則不 

應受侮辱罪之處罰，……自訴人又再度起身，手指被告，怒嗆： 

「成大台文蔣為文，你不要在那邊道聽塗說，亂來。」「你根本 

就台語文外行，憑甚麼來講」等語，再度挑 起 被 告 情 绪 ，引發口 

角爭執。顯見自訴人於被告演講前，即事前準備海報，蓄意干擾、 

中斷被告演講，並 挑 起 被 告 憤 怒 情 绪 。在 此 情 狀 下 ，一般人均難  

以 忍 受 ，要求被 告 以 智 慧 、幽 默成自我解嘲之方式，化解自诉人  

有 意 之 挑 釁 ，顯 然 過 苛 ，此從現場聽幕 群 起 嘩 然 ，要求自訴人離  

場 之 反 應 ，亦 足 印 證 。被 告 於 此 憒 怒 情 绪 下 ，口 出 惡 言 ，辱及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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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 人 ，因為法所難容，不足為訓；但依其情節，縱屏及自訴人，

情節亦屬輕撤；依其行為過栽概之，既因受挑覺而起，其在情緒 

高涨下，口出惡言，自值《怒 ，本院認為本件被告縱依刑法第 

5 9篠规定減輕其刑，即各量處聂低刑之莉金500元 ，對照於本 

件被告犯罪情節te之 （被 告 2 次出言侮辱自訴人，均出於自訴 

人舉牌干擾及出言挑釁，致激怒被告），本院認為仍嫌過重，爰 

依刑法第61條第 1款前段，對被告所犯公然侮4  2 罪 ，均諭知 

免除其刑i等語，可證因本件皆係相對人趙宏昌無故先行於網路 

上以諸多不堪詞語「黑心業務」、「無良業務」辱罵聲請人，嗣 

後又惡意違背承諾，基於妨害名譽之接續犯意，繼績於網路上以 

更不堪、誹謗性之言論，攻訐聲請人，聲諳人旣係因受趙宏昌惡 

意挑置而起，其在情绪高涨下，口出惡言，自值悃恕，依刑法罪 

會、科刑康理，本件亦應判處免刑處分，而廉拿反係加重判決， 

對聲請人不僅至為不用，更明顯偏坦相射人趙宏昌，自有予以廢 

棄之必要

六 、原赛判決不僅鏘誤適用法律，違法判處辇請人公然侮辱罪，於判 

決主文命聲請人需公開道歉更係違憲侵害聲請人，受憲法保障不 

表意自由，重大違背司法院大法官656號解释文，係屬判決不適 

用法律之違憲瑕A :

(一）按所謂道歉，指行為人對自身過去之行為，承認錯誤，並對被 

害人表示歉意。道歉如係出於公權力所迫，並在公開場合為 

之 ，則道歉人受影響的，就不僅僅是不表意自由，也因令其感 

到屈辱，還包括侵害其人格尊嚴，且所涉内容如涉及倫理對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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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良心問題，甚至還涉及良心自由。故公權力是否宜強迫人民 

登報公開道歉，即涉及基本權衝突，也就是被害人一方的名譽 

權 ，以及加害人一方不表意自由、人格權，乃至良心自由雙方 

間衝突的問題。是承審法院自有義務根據憲法保障基本權的精 

神 ，對相衝突之基本權作適切的利益衡量。解釋系爭「回復名 

譽之適當處分」此一不確定概念。而一涉及價值判斷、利益衡 

量受憲法拘束之各級法院即不得任憑自身之恣意與好惡，進行 

獨斷裁量，最基本的要求則是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基本權，致作 

出全有或全無之認定，而是必須在對雙方基本權盡可旃兼顧， 

盡可能都傷害最小的前提下，作出適當之調和，以避免對任一 

方基本權造成過度任害，否則將構成鏘誤、違憲的利益衡量， 

先予陳明•

(二） 據此，原審判決以聲請人應刊登道歉啟示向趙宏昌公開道歉， 

作為回復趙宏昌名譽之適當處分，顯然並非在對雙方基本權盡 

可能兼顧，盡可能都傷害最小的前提下，所作出之適當調和， 

而是明顯錯誤、達憲的利益衡量。蓋因名眷權受侵窨之受害人 

一旦赢得侵害名眷訴訟，通常勝訴判決本身就已還其公道，足 

資回復其名譽。如考量個案情形，為回復名譽，而有進一步讓 

勝訴判決廣為周知之需要，則充其量採取諸如由法院判命敗訴 

之加害人負擔費用，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，或被害人勝訴判決 

之啟事，或將判決書重要内容登報等手段，即為已足，因為這 

些手段，都是既可以達成回復被害人名譽之目的，又不至於對 

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、人格權與良心自由等構成侵害的兩全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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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手段，根本無須動用到命公開道歉此一傷害上訴人人性尊嚴

之方式，要屬當然。

(三）  本件聲請人並不否認，公開道歉確可回復被害人名譽，亦深深 

認同，名譽乃人之第二生命，不法侵害他人名譽者，向被害人 

道歉，天經地義，且大街罵人者，亦絕無僅於小巷道歉之理。 

然而，強迫公開道歉於回復被害人名譽之外，對上訴人所溢出 

的副作用及產生危害，實遠逾相對人趙宏昌所能獲得利益，況 

且本件聲請人事實上方為名譽權受害最鉅之人。姑且不論強制 

道歉對行為人不表意自由，乃至良心自由的侵害，還因具有心 

理上、精神上與道德上的公開懲罰功能，使加害人受到類似遊 

衔示眾的屈辱，嚴重打擊其人格尊嚴。是原審判決客觀上既係 

有兩全其美之手段可供選擇，而竟然捨此不由，選擇這種大大 

超出回復名譽所必要限度之手段，強命聲請人刊文道歉因違反 

比例原則，自屬非法。蓋此種判決結果，或許迎合了一般人的 

素樸法感，惟站在憲法高度觀之，法律正義之天秤明顯嚴重偏 

向相對人趙宏昌一方，難謂是對相衝突基本權所作之適當調 

和 0

(四）  又 ，縱使不從法益權衡是否;明顯失當、錯誤著手，單單強迫登 

報公開道歉本身的採用，是否符合憲法保障人性尊嚴之意旨， 

更已存高度疑慮。蓋因，強迫一基於良心不願認錯、不服敗訴 

判決之當事人登報道歉，對其所造成人格尊嚴的屈辱，與強迫 

他 （她）披掛「我錯了，我道歉」的牌子站在街口，或手拿擴 

音器，對著大庭廣眾宣讀「我錯了，我道歉」的聲明，著實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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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上並無本質上的不同，充其量只是百步與五十步的程度差 

別。如果憲法真意係允許強迫當事人登文道歉，是否意謂法院 

亦可恣意透過判決，強迫當事人在大眾面前公開道歉？此於甚 

為尊重人格尊嚴之我國，實難想像尚有存在空間！況嚴重之刑 

事犯罪，現行法甚且未強迫行為人就其所作所為對被害人、對 

整個社會公開道歉，則依舉重明輕康則，原審判決究竟基於何 

樣之依據及心嫌，推掄出法律得強迫任害法益較輊微之民事侵 

權行為人公開道歉？其判決推理論事自有可議之處！

(五）或原審判決所持心證係：「強迫登報道歉，在很多情形終究只 

是由國家代為履行罷了，並非真的由國家以武力為後盾，強押 

被告聯繫報社刊登道歉廣告，因倘被告堅持不願登報道歉，國 

家充其量也只能自行，或命第三人以加害人名義刊登道歉啟 

事 ，事後再向加害人徵取登報費用了事，難謂侵害被告人格尊 

嚴」，而認可判決上訴人刊報道歉。然則，單是公開道歉的啟 

事本身，就已對本件上訴人造成公開屈辱，至於所刊載道歉啟 

事究係由被告所親擬，或國家、第三人所代勞，侵害上訴人人 

性尊嚴及良心之結果，並無二致。復查，違反人民之意思，逕 

以人民之名義登載道歉啟事，雖是出自公權力所為，但事實上 

不啻是侵犯人民姓名權，構成某種意義上的偽造文書？何況這 

種道歉啟事的刊登，絕多數不知情的閱讀大眾無不以為是加害 

人所親為的書面道歉，實情卻不是，就結果言實與欺騙大眾無 

異 ，原審此等自欺欺人的判決結果，聲請人殊難想像原審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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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，於一崇奉憲政主義之我國下，係屬可合法存在未有違背法 

令之判決。

(六）聲請人對強迫登報道歉固有所批評，惟不代表其反對道歉。相 

反的，本件聲請人不但不反對道歉，更認為道歉是人類建構文 

明、和諧社會的重要元素之一，而極力鼓勵道歉，並以勇於道 

歉為美德，故任何人只要違法傷害他人名譽，聲請人認為都應 

該誠摯道歉，以幫助慰撫受害人的精神創傷，並彌補人際裂 

缝 ，找回社會的和諧。惟本件聲請人除係名譽權受侵害之真正 

受害人，命其道歉洵屬不公，且本件紛爭發生更有其緣由經 

過 ，無論如何皆不應由聲請人一人承擔外，事實上道歉係屬道 

德層次之義務，並不應透過法律予以規範，是於本件聲請人名 

譽攥先受被上訴人侵害，依其良心自由拒絕道歉的情況下，更 

不宜由國家介入，強制其履行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性尊嚴及不表 

意自由之意旨。

(七） 末査，本件事實上尚有以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，或被害人勝訴 

判決之啟事等足資回復被害人名譽之其他替代方式可以採 

用，是钕迫聲請人登文道歉的作用，無疑僅係為滿足被害人的 

洩恨與報復心理，付出的代價卻是對本件聲請人之公開羞辱， 

侵害其人格尊嚴。復考量聲請人已因其違法侵權行為承擔了一 

定金額賠償責任，甚且也亦已受到刑事制裁，則整體以觀，所- 

得與所失間，再強迫本件聲請人刊文道歉，是否仍符合憲法比 

例原則之要求？答案應是清楚不過。準此，退萬步言之，本件 

假設如確有回復被相對人趙宏昌名譽之必要，則以「命上訴人



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、刊登被害人勝訴判決之啟事或將判決書 

全部或一部刊登、或准由被上訴人自行刊登等方式J ，不僅對 

聲請人侵害較小，亦顯然足以回復其名譽，是原審判決命聲請 

人刊文道歉，不僅侵害聲請人最基本人格權，涉及自我羞辱損 

及人性尊嚴之情事，更係明顯違反比例原則，具判決違背法令 

之違誤，而有予以廢棄發回之必要，甚為顯然（附帶言之，司 

法實務上，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473號 、臺灣高 

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601號判決即係考量利益權衡後，認刊 

文命當事人道歉，將形同宣告全國民眾周知，反而擴大散佈於 

眾 ，使不相干之他人知悉兩造之糾紛，手段與目的並不相當， 

尚難認屬回復被害人名譽之適當方式，而將原告主張應刊文道 

歉之請求，予以驳回之判決，此皆足以證明原審判決確係違 

法 ，補充敘明）。

肆 、言詞辩論

聲請人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一項：「大法官解释案 

件 ，應參考制憲、修憲及立法資料，並得依請求或逕行通知聲請人、 

關係人及有關機開說明，或為調査•必要時，得行言詞辯論•前項言 

詞 辯 論 ，準用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之規定j ，聲請鈞院就本件進行言  

詞辯論

伍 、M 係文件之名耩及件數

附 件

附件1 :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51號刑事判決\ 

附件2 :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086號民事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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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: 司法院大法官第509號解釋文

附件4 :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2年度易字第456號刑事判決

附件5 :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2年度易字第174號刑事判決

附件6 :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9年度簡字第1624號刑事判決

附件7 :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上易字第481號號刑事判決

附件8 :司法院大法官第656號解釋文

附件9 :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自字第50號刑事判決

附件10 :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例

附件rr:最高法院91年度第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

附件12':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3510號民事判決要旨

附件13 :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2年易字第456號刑事判決

附件14 :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 、

附件15 :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 6號判例

附件16 :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5年度易字第68 4號刑事判決、

附件17: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5年度偵字第25569號不 

起訴處分書

附件18 :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桃簡字第1154號刑事判決(相對人 

趙宏昌遭判刑砝定案件）

附件19 :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9617號起訴書(相對 

人趙宏昌經起訴案件）

附件20 :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473號 、

附件21 :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601號 

附件22 :臺灣大學林山田教授〈刑法通論〉

49



附件23 :臺灣大學韓忠謨教授〈刑法原理〉

附件24 :臺灣大學陳志龍教授〈法益與刑事立法〉。

附件25 :政治大學許玉秀教授〈主觀與客觀之間〉

附件26 :臺灣大學李惠宗教授〈憲法要義〉

附件27 :臺灣大學李建良教授〈憲法理論與實踐〉

此 致

司法院大法官公饈

中 華 民 國  1 0 4  年 $ 月 1 0  日

具 狀 人 朱 育 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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